
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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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渝北Ｓ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

陶自祥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渝北地区Ｓ村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代内剥削”概念作为分析和探讨光棍产
生的新工具，认为在低度代际责任的情况下，能否有机会外出获取婚姻机会，对于农村的未婚男子

能否成婚非常重要。在兄弟多的家庭里，长子囿于“长兄如父”责任伦理限制没有机会外出务工获

得经济资源和女性资源而沦为光棍。以往对光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经

济困难、个人身心残缺等层面，但学者们都常忽视了兄弟之间对家庭有限资源和机会的争夺这一重

要因素。

关键词：代内剥削 代内关系 光棍 婚姻市场 婚姻挤压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有学者关于２１世纪中国将会出现三千万光棍，并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论断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有关光棍的具体成因却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光

棍现象研究的主要路径有以下四大类：一是从结构性资源稀缺的视角，认为长期性别歧视，即男孩

生育偏好、“女孩失踪”或人口迁徙所引起的中国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导致光棍现象出现（李南，

１９９５：２０；李树出，１９９８：２７；王宗萍，２００３：４４；李溱，２００６：８８；石人炳，２００６：３３；潘金洪，２００７：２３；贾兆
伟，２００８：３８；杨华，２００８：９；孙淑敏，２０１０：４３）；二是从婚姻经济即婚姻市场女性要价角度，认为由于
婚姻市场女性要价过高，当男方没有能力承担女方强加的婚姻附加条件时，就有可能退出婚姻市

场，大量的年轻男性只能做光棍（桂华、余练，２０１０：３４）；三是从结构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场景性）运
用社会排斥理论来解释农村光棍现象的产生机制（何绍辉，２０１０：２３；邢成举，２０１１：７５）；四是男性的
情感交往能力较差成为新时期农村光棍现象产生的主导性因素（陈锋，２０１１：８５）。虽然学者们在运
用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光棍现象进行解释，颇有启发，然而这些解释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忽视了

这些资源短缺背后的更深层机制，尤其是没有将光棍成因的研究嵌入在具体的家庭伦常关系中考究。

笔者在渝北地区 Ｓ村调研中发现，在兄弟多的家庭里，外出打工的兄弟都能够找到媳妇，而被
束缚于家中的长子则会沦为光棍。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使得长子沦为光棍？笔者提出“代内剥

削”概念作为研究光棍的分析变量，把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家庭土地、财产和机会等有限资源的现象

称为“代内剥削”。因此，本研究从家庭内部的代内关系对光棍现象进行分析，作为理解光棍现象的

一种新的解释视角。

二、Ｓ村光棍现象的现状

Ｓ村是隶属于渝北Ｇ镇的一个行政村，下辖１３个村民小组，距离重庆市约１８公里，属于丘陵地
区。全村共有耕地２７４０亩，人均１．３４亩地，共有林地面积９０００亩。全村共有人口２０２１人，７５７户。
男性有１０２３人，女性９９８人，其中成年男性村民有９０８人，男女性别比为１０２．５。当地经济分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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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村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有３８户，其年均收入在１０万元以上，约占全村总户数的
５％；其次中等经济收入的家庭年收入在１万到３万元之间的大概有８０％；户年均收入在１万元以
下的农户基本就是低保户或五保户，这个层次的农户约占１５％。

目前全村共有光棍① １０５人，约占全村成年男性人数的 １１．５６％，平均每 １４户就有一个光棍。
其中３５—３９岁的光棍有１２人，４０岁到４９岁的光棍有２５人，５０—５９岁的有５８人，６０岁以上的有１０
人。在当地由于父母不需要为儿子成家操心，结婚不是家庭的事情而是儿子本人的事情，一直以来

这里男性结婚的年龄与其他地方相比要推迟几年，３０岁结婚的男人大有人在，只要能够外出打工一
般都还有可能会成婚，所以当地３５－３９岁年龄段的光棍所占比例仅是１１．４２％。而４０岁以上男人
如果没有技术就无法进城务工，很难找到对象，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光棍相对较多。５０－５９岁的光棍
群体出生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兄弟多的家庭，到８０年代正值婚龄时期，因兄弟之间互相争夺外出
打工机会，被束缚于家中照顾父母的儿子就没有“出头之日”，被迫沦为光棍，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光

棍数量最多。６０岁以上的光棍因部分去世所以数量很少。Ｓ村光棍各年龄分层结构分布情况如下
表１所示：

表１ 渝北地区Ｓ村光棍年龄结构分层
年龄分层 ３５－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６０岁以上
光棍数量 １２ ２５ ５８ １０

占村庄成年男性的比例 １１．４２％ ２３．８５％ ５５．２３％ ９．５％

为了便于分析５０—６０岁光棍群体是由什么主导性因素所致的，我们对 Ｓ村光棍成因进行了类
型学划分。我们从影响光棍产生的内外因素把光棍分为代内剥削型、经济困难型、身心残缺型等六

种类型，代内剥削型光棍是指在多兄弟家庭里因兄弟相互争夺家庭土地、财富和机会等有限资源致

使其中某个儿子无法成家而沦为光棍；经济困难型光棍是家中不能承担婚姻市场女方要价被排挤

出婚姻市场的单身汉；身心残缺型是指因智障或身体残疾的男性无法婚配的光棍；懒惰型是指不务

正业的男性没有人愿意嫁所导致的光棍；历史塑造型是指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出生于地主和富农家

庭）遭到社会排斥无法成家的光棍；缘分宿命型光棍是指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老实本分，不太善于和

女性交往的男性，有的还处过几个女朋友，但最终还是找不到老婆的这类男性，村民们认为这是“命

中无妻”。

就Ｓ村的光棍类型来看，个人智力、身体残缺、家庭经济困难和兄弟多等因素也是导致光棍产
生的原因，但这些内外压力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显然不一样。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光棍的成因类型

情况用表格表示如下：

表２ 渝北地区Ｓ村光棍成因类型
光棍成因类型 代内剥削型 经济困难型 身心残缺型 懒惰型 历史塑造型 缘分宿命型

光棍数量 ６６ ２０ ３ ５ ７ ４
不同成因类型光棍的比例 ６２．８５％ １９．０４％ ２．８５％ ４．７６％ ６．７％ ３．８％

从以上表２光棍归因类型来看，在所有影响光棍现象产生的因素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家
中兄弟多所产生的光棍类型即代内剥削型光棍很多，此光棍类型占到６２．８５％，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代内剥削是导致Ｓ村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成为光棍的主要原因。

从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排行位置来分析，在兄弟多的家庭中处于不同排行的儿子打光棍的几率

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当地调查经验分析，在兄弟多的家庭里，长子打光棍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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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Ｓ村村民眼里，由于重庆男人喜欢耍（玩）到３０岁才结婚，到了３５岁尚未结婚的男人才算是光棍。



行的兄弟，占到光棍总数的５８．１％。Ｓ村光棍在兄弟中的排行详细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渝北地区Ｓ村光棍在代内关系中的排行
光棍在兄弟中的位置 频数（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占光棍总数的比例（Ｐｅｒｃｅｎｔ）

长子 ６１ ５８．１％
居中的儿子 １９ １８．１％
幺儿（小儿子） ２５ ２３．８％
总数（Ｔｏｔａｌ） １０５ １００％

三、代内剥削与光棍成因分析

在Ｓ村１０５个光棍中，一半以上的光棍是集中于５０－６０岁的男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群体
都是出生于兄弟姐妹多的家庭，一般来说，当时每个家庭至少会有几个儿子。另外，一个突出的特

点是在这个年龄段光棍的群体中，如表３所示，长子打光棍的就有６１个，占到光棍总数的５８．１％。
要想深入理解当地兄弟多的家庭里为何长子比其他排行兄弟打光棍的几率高很多的现象，我们只

有把它置于家庭关系与当地婚姻模式中进行理解，从“长兄如父”的传统伦理责任来考察会更加清

楚其产生的逻辑。

Ｓ村代际关系是一种低度且相对平衡的关系，这与村庄地方性知识存在很大关联。过去渝北
地区９５％的农民都是佃农出身，人们都靠租地主的田地耕种来养家糊口，父母基本没有能力给儿子
建房、娶媳妇，他们对子女最大的代际伦理责任就是把子女养大成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一种低

度的代际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社会，婚姻自由新的国家话语更进一步消解了

当地村庄传统时代婚姻包办和婚姻买卖的陋习。

从地方村庄社会结构力量来看，当地是一个社会关联度很低的村庄（贺雪峰，２００９ａ：９７），宗族
结构力量不强，村庄面子竞争也不激烈，父母不会因为没有为儿子娶媳妇而丢掉家族的面子。村民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性多于竞争性。因此，Ｓ村村庄传统地方性面子竞争不激烈和婚姻自由
新话语的双重力量，成为了当地父母推卸承担儿子成家责任的一个合理借口。在父母不需要为儿

子娶媳妇操心的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即当地的亲戚血缘关系、邻居地缘关系、友情关系和媒婆网络

等传统婚介渠道在Ｓ村婚姻流动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渝北地区低度且相对平衡的代际责任
表现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上，父母不需要为儿子娶媳妇操心，儿子结婚不是家庭的大事，而是需要通

过自己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奋斗来完成婚配。

从客观上来说，传统依赖代际财富转移而成家的渠道被屏蔽，这对家中的任何一个儿子都是绝

对公平和平等的，所以不存在因为父母把家中的财富全部花在其他兄弟身上，轮到自己成家时就没

有足够的财富来支付女方的市场要价，使自己无法成家而沦为光棍的情况。况且渝北地区，嫁女儿

不要彩礼的习俗至今仍然保留着，据说只有非常穷的人家才会要一点彩礼，为女儿买一点嫁妆来遮

盖家长的脸。换句话来说，一直以来当地儿子娶媳妇是不需要给女方家支付彩礼的。可见渝北地

区，哪怕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庭经济困难也不会成为男性娶媳妇的主要障碍。

可是为什么当地的光棍主要产生在５０－６０岁这个男性群体，而在此年龄群体之中长子打光棍
的现象又高达５８．１％？我们发现这个年龄群体的男性是出生于家庭里有多个兄弟的年代。假设当
地经济很困难，当地女孩外嫁的很多，必定会出现婚姻挤压，但是在兄弟多的家庭里有机会外出打

工的其他儿子就能做上门女婿，或也能娶媳妇回来。这说明有机会外出获取外界女性资源对能否

成家显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从兄弟间家庭传统伦理角色差异的角度来分析长子成为光棍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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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代内剥削”：长子创造的财富被弟妹们即时耗尽

如前文所述，渝北地区农村代际之间是一种低度且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代际

之间不存在代际伦理责任。儿子们不会因为父母没有为自己成家付出巨大的努力而抛弃他们不

管，相反在过去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渝北地区农村，尽管儿子们不能够为父母提供很好的物质生活

保障，但是他们特别注重父母的精神慰藉，如 Ｓ村民所说：“儿子们赡养父母主要是不能让父母伤
心”。当父母到一定年龄，儿子们就不再让父母下地劳作，总会有一个儿子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因

此，我们看到当地老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另外，调查中我们还看到当地村庄“长兄如父”的家庭伦

理延续至今。

１．完整家庭：长子承担部分责任
在集体时代，哪怕父亲还健在，十四五岁的长子必须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协助父母共同挣

工分来抚养弟妹们。如我们访谈的Ｓ村７组的光棍罗某，６０岁，身体正常，相貌端正，脑子也不笨，
能说会道，个人品质比较好，不好酒、不好烟、不好赌。当我们问他为何没有成家时？罗回答说：“我

是长子，下面还有５个弟妹（３子２女）。集体时期，农村都很穷，我１５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抢工分
了，因为当时我还是小孩每天只能挣到半个工分，家里面还有５个弟妹张嘴要吃饭，作为长子肯定
要与父母一起挣工分来养活他们。”你从来没有找过对象吗？罗回答说：“我１８岁时，按照农村‘男
大当家，女大当婚’的传统习惯，父母已开始为我操心婚姻大事，曾向我们村里一家的闺女提过亲，

但女方家长嫌弃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当时我也没有把结婚的事情放在心上，一心只想多帮帮父母把

这个家搞好，等弟妹们逐渐长大之后，过上更好的日子，才来考虑我的结婚问题。”

当问到女方家不同意这桩婚事，是否是女方家长认为你家兄弟姐妹多生活会比较困难，拿不出

彩礼给女方家？罗回答：“我们这里结婚一直都不需要给彩礼，但自己还是要准备一些结婚所需要

的基本东西，比如有一间像样的婚房，能够买几件衣服送给媳妇，在本家族内部举办小型酒席。可

是家里兄弟姐妹那么多，我和父母每年挣的工分都基本填不饱肚子，全部花在弟弟妹妹的吃穿上，

哪里来钱买这些东西，更不用说结婚办酒席了。在农村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如

果把女儿嫁给我，我们挣到的钱都不是自己花，都得用在弟弟妹妹身上，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嫁给我。”

２．残缺家庭：长子挑起家庭重担
在父亲早年过世的家庭里，那么长子所承担的家庭负担就会更加繁重。如我们访谈６组的光

棍许某，今年５９岁，身体正常，善于交际，一直在家种田。据我们访谈他的生活史了解到，他没有成
家的主要原因是他１６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又改嫁，留下他和１１岁的妹妹，７岁的弟弟，而且家
里还有一个５８岁的爷爷，由于当时生活水平差，爷爷身体不好，所有的家庭事务都是由他来安排。
我们问他为何不出去做上门女婿或娶个媳妇来与他共同承担这个家庭？他说：“当时如果没有两个

弟妹，我早就去做上门女婿，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差，村里很多男人都不娶媳妇回来，都是到外面好的

地方做上门女婿①，女方就是害怕与我承担两个弟妹的生活，过受苦受累的生活才不肯嫁给我。”作

为大哥对弟妹的抚养责任很大吗？他回答：“当然了，作为大哥就要像大哥的样子，要照顾好弟妹，

像我这样的家庭，我忍心丢下弟妹不管吗？只好呆在家里种田抚养他们”。我们在当地１３个村民
小组调研时，看到像以上两个案例，在集体时代长子因要协助或承担家庭责任没有更大能力来积累

结婚时所需的基本财富导致无法成婚的案例是很普遍的，在此不一一例举。

３．作为资源集中手段的“代内剥削”
在集体时代，即使乡土社会稳定的“通婚圈”边界尚未被打破，女性资源外流不多，由于家中兄

弟姐妹多，极少有女孩愿意嫁给长子与父母共同来承担弟妹们沉重的生活负担。过去渝北地区农

村在订亲之前有一道很关键而且不能省略的程序，那就是女方家长派亲缘的人作为代表去男方家

“看家”，所谓“看家”实际上是去探访和了解男方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尤其特别注重家里还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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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２０１１年３月我们在渝北地区农村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兄弟多的家庭中，有６０％的儿子做上门女婿，
当地父母经常说：“我第几个儿子是嫁到某某地方去。”



个兄弟，因为嫁给这类兄弟较多的家庭中的长子，就意味着结婚分家之后不仅只能得到有限的土地

资源与家庭共有财产，而且在父权还非常强势的集体时期，长子结婚后想通过分家来推卸不协助父

母承担弟妹的生活负担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长子和妻子既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又要协助父母

抚养弟妹们。这种现象表面上是女孩认为兄弟姐妹多会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实际上是结婚之后，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伦理角色要求作为长子、长嫂必须承担家庭的重要责任，同时也应当

关心爱护弟弟妹妹，帮父母拉扯这个家。

这种传统家庭伦理角色定位，让他们无法摆脱承担抚养弟妹们的责任，而且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即时就被弟妹们耗尽，无法积累更多的财富为新建立的小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基于这种潜在的

深层次代内剥削的忧虑，一般女孩不愿意嫁给这类兄弟较多家庭中的长子，表面上是担心过上贫困

的生活，实质上是不愿意和长子让弟妹们继续剥削自己创造的财富。

于是在集体时代，弟妹们不断地出生，长子协助父母承担家中弟妹们的代内责任就越来越重。

尤其弟弟们长大后要与长子共同争夺家中的土地、财产和机会等有限资源，使长子年轻时在婚姻市

场的不利地位就凸显出来，当地女孩不能认同和接纳长子的这种处境，当然就不会有女孩家长愿意

请媒人主动找上门来向长子提亲。因此，长子在婚姻市场上遇到了挫折，只好推迟自己的婚龄。我

们把长子被弟妹剥削的这种现象称为“代内剥削”，并把这种现象称为长子在婚姻市场上受到弟妹

们的第一次“代内剥削”。这种代内剥削，是在公社体制下，无流动，导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实下，传

统伦理发挥了资源集中的作用，造成了为数不多的家庭资源被用于弟妹，从而造成了兄长客观上成

为被牺牲的对象。

（二）第二次“代内剥削”：长子被弟妹们剥夺外出打工的机会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出生的长子，到了改革开放时，已经是３０岁左右大龄未婚的男青年。可以
说３０岁上下的男人在传统农村婚姻市场上的“势能”开始下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沦为光棍
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同时“三十而立”的传统婚姻观念在村民思想里根深蒂固，如果一个男人３０岁
之后还找不到媳妇，村民就会给他贴上“光棍”的社会标签，这样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２０世纪８０代末、９０年代初期，中国男女性别比仍然相对平衡，婚姻市场挤压现象才初现端倪。
同时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经济变革较深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

征就是打工经济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比率和速率的提高。尽管这样强烈的人口流动，对不同

区域的传统的婚姻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年轻人自由选择对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

但因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子与弟妹们所受教育程度不同，所承担的家庭伦理责任存在差异，再加上社

会转型时期的女性资源开始外流，使长子再次陷入婚配难的困境。

１．长子与弟妹间教育文化差异
１９９０年代四川省人口居全国之首（１９９７年重庆从四川省分出３０００万人口成为直辖市），人地关

系非常紧张。所以早在分田到户之后，渝北地区的农民就外出打工谋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

革开放使中国农民从土地上彻底地被解脱出来，尽管当时开始出现婚姻市场挤压，但是男人们外出

打工找媳妇的机会也同样增多了。可以说即使是３０多岁的农村男人，只要有流出村庄的机会，他
在婚姻市场上还存在“延迟效应”。如当地谚语“你老我不嫌，只要你有钱”，说明改革开放之后年龄

在婚姻市场上不是主要问题，只要男人能外出打工挣到钱，他还可能寻找到自己的对象。婚姻市场

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如经济市场一样讲究谁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婚姻市场信息资源

和机会，谁就不会被排挤出婚姻市场。可是从微观家庭层面的代内关系来看，这种兄弟姐妹向外流

动的机会是绝对不均等的。

就长子流出村庄的几率低于弟妹来说，原因在于长子与弟妹间所接受的文化差异。如我们访

谈３组５８岁的光棍肖某，他在５个兄弟姐妹中是长子。当问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为什么不出去打
工和找媳妇？肖某回答：“打工是要有文化，没有一点文化是出不去的，我没有文化，哪里出得去。”

难道你没有读过一点书吗？他回答：“我是长子，没有机会读书，从小就和父母一起种庄稼，抚养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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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那你的弟妹们都读过书吗？他回答：“当然读过，我２个弟弟都上过初中，那是我挣钱供他们读
的。”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子出生于靠体力来挣工分吃饭的年代，在他上学的最佳年龄

时，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需要解决最迫切的吃饭问题，被父母限制在家里抢工分。因此，后面出生

的弟妹不仅剥削了他创造的财富，而且剥夺了他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力。而伴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弟妹们则有更多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由于年轻的弟妹们比长子接受过更多的文化教育，年龄又占

优势，头脑和手脚更加灵活，这些条件都适合八九十年乡镇企业的工作要求。作为３０岁左右的长
子面对弟妹们相互争夺外出闯天下的有限机会时，由于跟弟妹比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他只能把向外

流动打工和“耍朋友”（谈朋友）的机会让给年轻的弟妹们。

２．长子和弟妹间家庭伦理责任差异
改革开放之后，在多兄弟姐妹家庭里，长子不仅没有能力与弟妹争夺外出打工的机会，而且长

子还会面临着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承担弟妹学费的重任。他真正成为挑起家庭重担的人，再次被

“长兄如父”的传统伦理角色栓住，只好继续被束缚在家里承担弟妹们上学所需要的费用和赡养“双

亲”的代际伦理责任。以下两个案例就是由于代内剥削导致长子被束缚于家中，没有机会外出打工

沦为光棍的典型。

案例１：张某，是位６０岁的光棍，在３个兄弟中排行长子，身体正常，交际能力较好，没有处
过对象，在３０岁时，父母年龄已高（因过去生活质量差农村五十多岁的老人已经无法从事体力
劳动），两个弟弟都外出打工，他只能在家一直从事传统农业和就近打临时工挣钱来赡养父母，

没有机会外出打工为自己结婚准备所需基础条件。外出打工的两个弟弟都找到了媳妇，一个

是在河北打工时做了上门女婿，另一个是到贵州打工谈到媳妇。

案例２：肖某，是６９岁的光棍，在代内关系排行是长子，在弟妹还未成人时父亲就过世，他
就充当了“准父亲”的角色，与母亲共同抚养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

要为弟妹上学准备学费，等到弟妹们后来都成家了，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由于一直在为弟妹

们的成长而付出，没有外出打工接触女性资源的机会，最后只好一辈子打光棍。

Ｓ村因是长子没有机会外出打工，导致打光棍的现象很普遍，这种现象验证了当地村民们的说
法，“改革开放后，其他弟妹都跑出去打工了，很多人都把家里的老人交给老大来管，老大只好留在

家中照看父母，一直没有‘出头’之日，没有机会外出打工找媳妇。”

３．长子面临当地女性资源枯竭
打工经济席卷整个农村之后，农村年轻女孩同样被卷入到打工浪潮，当地传统稳定的通婚圈被

彻底击碎，跨区域、跨省的婚姻市场迅速形成，当地农村女性都想嫁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女性资源迅

速枯竭，因此被迫束缚于家中的长子面临当地女性资源枯竭和没有机会外出打工“耍朋友”的双重

困境。

假设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和经济条件困难都不是影响当地长子婚配难的主要因素，那么我

们认为长子打光棍主要归因于没有获得更多婚姻市场的机会。过去，当地年轻人外出打工是为了

“挣钱娶媳妇”，而现在则变成“打工带媳妇”。所以当地村民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外出打工

才能找到媳妇。即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父母都逼着儿子们外出“打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媳

妇或者“嫁”出去（做上门女婿），如果不出去打工即便家庭经济较好儿子也会打光棍。我们发现 Ｓ
村很多４０岁的男人都是外出到青岛、安徽、河南和广州等省市打工之后找到媳妇或做了上门女婿。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了让弟妹的未来发展得更好，自己外出打工和寻找配偶的机

会再次被弟妹们屏蔽了，他继续被束缚于家里赡养父母，就没有“出头”之日。当他完成自己“养老

送终”的代际伦理责任时，早错过了婚姻市场上最佳婚配年龄，在婚姻市场上再次丧失良缘，我们把

这种现象称为长子在婚姻市场上受到弟妹们的第二次“代内剥削”。这样长子在生命周期上曾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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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弟妹们的“二次剥削”，导致他在婚姻市场上年龄的“弱势积累”（桂华、余练，２０１０：２８）使他完全丧
失了两次良缘，最终沦为光棍。

（三）代内剥削的解释

如果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Ｓ村出现以长子为主的５０后光棍群体，我们认为他们的生命周期
与社会变迁的时间点也有关联。长子囿于在家庭结构的不利地位和家庭伦理责任约束，使他的权

利与义务不对等，当他３０岁左右还有机会寻找对象时，又恰逢改革，由于他的文化程度、年龄与弟
妹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他在家庭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他不得不放弃外出获取女性资源的机会。因

此，长子在面临家庭内部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外界传统婚姻圈女性资源迅速外流时，深深地陷入了择

偶难的困境。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我们忽视了宏观上全国结构性男女性别失衡、经济困难等影响光棍产生的

压力源，我们的目光仅是集中于微观的代内关系。但就我们对渝北地区 Ｓ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经
验来说，如果从光棍自身条件来看，先天性智障或身体残缺的光棍基本上没有，这里９５％以上的光
棍都是正常人。从经济条件上来分析，渝北地区自近代以来男性娶媳妇是不需要支付彩礼的，也不

存在婚姻市场女性要价的经济压力。从光棍本人是否懒惰或不务正业来分析，Ｓ村光棍们在家里
都是老实本分和勤奋的庄稼能手，也是积极参加村里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分子，他们没有受到村民

们的冷落。从个人是否善于和异性交往来考察，Ｓ村的光棍们都善于与村庄妇女们“摆龙门阵”（重
庆农民把聊天叫做摆龙门阵），也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与妇女们往来。如果说当地女性资源稀缺，但

是外出打工的儿子都能娶媳妇回来或做上门女婿。从宏观上来说，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全国男女比
例失衡并不严重，如郭志刚教授等学者从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研究得出当时婚姻市场的结
论：“１９９０年３２岁的男性婚配也不是太难，尽管３２岁（１９５８年出生）的男性面对３１岁、３０岁和２９岁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出生）女性的短缺，但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收缩３年后又迅速增长，时隔５年又出
现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而使３２岁的男性有足够２７岁的女性（１９６３年出生）可供选择”（郭志刚、邓国
胜，１９９５：１５）。因此从个体身心是否残缺、经济困难、不务正业和与异性交往能力差四个方面来考
察Ｓ村光棍现象的产生，并不能解释Ｓ村多数光棍的产生现象，这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构
成我们对渝北地区Ｓ村５０岁－６０岁长子打光棍现象产生原因解释的最有效变量，我们必须引入新
的变量“代内剥削”。这与我们在其他省份看到的光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其他地

方农村的光棍很大程度上是因自身的智力或身体残缺、经济困难等所致的。于是我们认为在过去

兄弟多家庭中“代内剥削”是导致渝北地区农村长子打光棍的一个主要压力源。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引入“代内剥削”这一概念，把多兄弟家庭里长子成为光棍现象置于家庭

内部的代内关系中加以考察，分析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家中有限资源的现象，认为“代内剥削”是长子

成为光棍的主导性因素。在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关系中，兄弟关系是一种尤其复杂的横向关系。尽

管每一个儿子在父母的眼里可能都是平等的，但他们在涉及家庭内部土地分配、代际财富转移和流

出村庄的机会等有限资源方面根本无平等可言，而且会存在激烈争夺家庭有限资源的现象。

从长子的生命周期来看，在集体时代，因为长子协助父母承担抚养弟妹们的责任，他所创造出

来的财富即时被弟妹们耗尽，没有积累更多的财富来为自己成婚作准备。在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当

地女孩不愿意嫁给长子，其本质上是女方害怕与长子结婚之后成为弟妹们剥削的对象。因此在集

体时代长子受到弟妹们的第一次剥削，他在婚姻市场上遇到了娶媳妇难的挫折。改革开放之后，尤

其是打工经济席卷中国农村以后，农村的通婚圈在打工潮的冲击下迅速扩张，全国性婚姻市场迅速

形成，婚姻资源继续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可以说这种跨区域、跨省的婚姻市场对村庄里每个男性所

带来的择偶机会和压力都是均等的。由于区域文化差异，渝北地区低度且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使

７３

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



得父母仍然只注意过自己的日子（贺雪峰，２００９ｂ：９０），而不会为儿子成家操心。就家庭与个人婚姻
而言，儿子的婚姻成本基本上由他们自己个人承担，而父母没有义务。即使在当地结婚不需要彩礼

的情况下，每个男子也必须为自己结婚创造基本生活条件。在缺乏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能否外出打

工获取经济资源与女性资源，对每个儿子能否成婚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长子与弟妹们间文化教育

的差异、年龄差别等因素造成长子不得不把外出打工的机会让给年轻的弟妹们，自己再次被束缚于

家中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代际伦理责任，这样长子外出经商务工和寻找女性资源的机会与其他兄弟

是绝不平等的。由于长子无法推脱“长兄如父”先赋性的代内伦理责任，在集体时代和改革开放两

个时期，他曾经遭到弟妹们的“两次代内剥削”，这样长子在婚姻市场上更加边缘化，使他错失了婚

配的机会沦为光棍。显然，就渝北地区农村长子打光棍产生机制而言，都不是个人能力问题，不是

其他地区农村反映出来的个人的身体残缺、家庭经济困难和受到村庄主流舆论非议的因素所致，而

是一种代内剥削所造成的“制度性机会分配差异”的结果。他们不是苦于不会挣钱，没有力气，不会

为人处事，而是忠实地履行了伦理规定的长子义务。

表面上看，光棍的个人命运包含了较多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家庭原因，或者是身体、性格原因。

但是，通过分析一个地域内光棍这个群体时，就会发现这种个体命运上又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通过统计发现，５０后的光棍呈现出一个峰值，而这个群体的个人生命周期恰恰与中国社会大的时代
变迁有关。当这个群体的人开始进入婚姻年龄时，他们面临着在个人人生任务与大家庭之间的抉

择。最终，传统的家庭伦理导致了他们选择的天平偏向了大家庭一方。在“同财共居”的中国家庭

中，长子扮演了较其他子代不同的特殊角色，在资源匮乏、机会有限的现实下，他们承担了大家庭延

续的成本，支付了个人成为光棍这样的成本。因此，光棍群体实为一个时代现象。

因此就渝北地区 Ｓ村经验而言，我们认为当地光棍产生是由代内剥削所致的。但是这种代内
剥削也只能解释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多兄弟家庭光棍现象而已。因为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
家庭子女数量锐减，代内剥削型的光棍问题已经逐渐走出我们的视野，今后将会出现以经济困难

型、异性情感交往困难型等为主的光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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